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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

中管辖和审理 ，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 、案件数量不足 、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

题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 ，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 、改善司

法环境 、促进司法公正 、培育行政审判队伍 、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

改革探索方法 ，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 ，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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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a system wher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usually tried by different courts are brought together to assigned cour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urgent problems of unsatisfactory judicial environment ， litigation cases shortage and
personnel instability ． The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roves that this system can achieve positive goals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s ，higher judicial efficiency ，optimal judicial environment ，more judicial justice ，more
qualifie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es and improved judicial trial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not only an attempt at judicial reform ，but also a new mode of court
jurisdiction ，and should be approved as a new jurisdictional system by legi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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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辖是近年来我国法院探索实行的一种新的案件管辖办法 ，它根据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 ，



将原本分散由各个法院管辖的某类案件集中交由若干具有审判优势条件的法院管辖和审理 。目

前 ，各地法院实行集中管辖的主要是民事和刑事案件 。

２００７年 ９月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所辖的 ９个县（市 、区）基层人民法院中开始试行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对行政诉讼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并于

２０１０年进行了总结和评估 ① 。这是目前见诸报道的唯一的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的改革尝试 。试

行结果表明 ，行政诉讼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形成行政审判良好格局 、改善行政

审判司法环境 、维护司法公正 、培养和建设行政审判专业法官队伍 、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等方面均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实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不仅是司法实践的现实要求 ，也是解决当前行政审判工

作困境的有效办法 ，更是今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丽水的实践为论证行政诉讼的集

中管辖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资源 ，本文结合丽水的试行情况 ，对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进行分析

和论证 。

一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内涵

（一）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概念和特点

集中管辖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将通常应由不同法院管辖审理的某类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

中管辖和审理 ，以实现司法资源和案件数量的合理配置 。集中管辖是对现行诉讼法所规定的管辖

制度的变通 ，具体表现为一部分法院法定管辖权的缩减和另一部分法院法定管辖权的扩大 。目前

我国实行或者试行集中管辖的案件类型比较多 ，主要集中在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 ，包括 ：最高

人民法院确定实行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 、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管辖 、涉及金融危机的商事

案件的集中管辖 ，各地人民法院探索实行的未成年人案件的集中管辖 、劳动争议案件集中管辖 、资

金链断裂引发的企业债务案件集中管辖等等 。这些集中管辖制度有效发挥了优化配置司法资源 、

保障司法公正性 、提高裁判统一性 、培育专业化法官队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集中管辖制度中的一种 ，是对特定区域内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进行重

新调整和合理配置 ，把某一区域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交由一个或几个特定法院管辖 ，实现一审行政

诉讼案件的集中管辖和异地管辖 ，以达到整合行政审判资源 、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培养和稳定

行政审判队伍 、提高行政审判效率和质量的目的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与现行管辖制度相比具

有以下两个特点 ：

一是提高了行政诉讼案件管辖的集中度 。集中管辖与一般的地域管辖和异地交叉审理制度相

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集中性 ，不再是将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都分散到各个基层法院审理 ，也不再是简

单地将本地行政案件移送给异地法院 ，而是有选择地将各地的行政案件集中到社会地位相对强势 、

审判业务水平相对优势 、地理位置相对便利的法院审理 ，实现对管辖权的整合 。实行集中管辖后 ，

较少的法院和法官审理较多的行政案件 ，优化了行政审判司法资源的配置 ，提高了司法效率 。

二是实现了行政诉讼案件的异地管辖 。集中管辖制度在集中管辖的同时实现了异地管辖 ，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集中地以外的法院来说 ，其案件由集中管辖的法院审理 ，实现异地管辖

和审理 ；二是存在两个以上集中地法院的 ，相互移送 ，实现交叉管辖和审理 。浙江省台州市的实践

经验表明 ，异地交叉管辖能较好地阻断行政机关对法院的干预途径 ，减少行政干预 ，使基层法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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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实证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枟丽水市法院实施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情

况的调查与分析枠 ，作者系课题组主要成员 。



法官大胆 、独立地开展行政审判 ，实现行政审判的公正性 ，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在整合审判力量 、提高审判效率的同时 ，也能发挥异地交叉管辖制度的作用 。

（二）集中管辖的类型

行政诉讼的管辖主要包括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级别管辖”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区域管

辖” ，相对应的集中管辖可以分为“提高审级的集中管辖”和“跨区域的集中管辖” 。

提高审级的集中管辖即通过提高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级别来实现案件的集中 。提高审级一方

面表现为法院管辖的区域扩大 ，管辖的案件增多 ；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个国家的行政审判层级的减

少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有

四个审级 。其中绝大多数一审行政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但平均到每个法院每年审理的行政

案件不到 ２０件［１］
。如果提高管辖级别 ，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行政案件为主 ，能实现行政案件

的集中 ，提高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数 。国外行政法院的层级普遍不多 ，体现了集中管辖的特征 。如

意大利实行“二级半”审级制度 ，即地区行政法院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 ，国务委员会为第二审行政法

院 。通常情况下 ，国务委员会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但当事人可就国务委员会的判决中纯粹的法律问

题向普通法院的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① ；也有国家如奥地利全国仅设立一个行政法院 ，实行一审终

审制［２］２３６
。

提级管辖使行政案件脱离行政机关的辖区限制 ，且由级别高的法院审理级别低的行政机关的

行政行为 ，既能使案件审理脱离行政机关的干扰 ，又能使案件相对集中 。提级管辖可以提高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 ，平衡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诉讼负担 ，合理利用审判资源 ，提高审判质量 。

减少审级还能以较少的法院和法官承担较多的审判任务 ，提高司法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合理性 。

跨区域的集中管辖是通过一个法院审理若干个同一级别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诉讼案件来实现案

件的集中 。跨区域的集中管辖主要是在审理层级不变的前提下 ，由少数法院审理不同区域的行政

诉讼案件 ，这与提高层级必然导致的跨区域相区别 。跨区域的集中管辖可以根据区域大小 、行政案

件收案情况等灵活设置集中管辖法院 ，保证和平衡各法院的行政案件受理数量 。如我国台湾地区

有关行政法院组织的条例规定 ：“省 、直辖市及特别区域各设‘高等行政法院’ ，但其辖区狭小或事物

较简者 ，得合数省 、市或特别区域设一‘高等行政法院’ 。”法国的普通地方行政法庭一般管辖两个以

上的省 ，如所在地在马赛的行政法庭管辖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Alpes‐de‐Haute‐Provence） 、上阿尔
卑斯（Hautes‐Alpes） 、罗纳河口省（Bouches‐du‐Rh O^ne） 、沃克吕兹（Vaucluse）［２］５０ 。

（三）实现集中管辖的方式

国外行政诉讼的集中管辖主要是通过行政法院审级的设置来实现的 ，即通过立法确定比较少

的行政诉讼审级或者设立跨区域的行政审判机构以达到集中管辖案件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之目的 。

目前我国实行或试行的集中管辖制度在现行诉讼法中找不到直接的规定 ，是对现行法定管辖

制度的变通 。实现集中管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是指定集中管辖的法院 ，由其直接受理并审理行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实行的涉外民

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 、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管辖就采取这种方式 。集中管辖的法院一旦指定后 ，具

体案件不必逐个指定 ，而是由集中管辖的法院直接受理并审理 。

二是逐案指定管辖的模式 。即利用现行诉讼法关于移送指定管辖的规定 ，将行政诉讼案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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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大利共和国地方划分为大区 、省和市三级 ，全国共设 ２０ 个大区 、９５ 个省 。 地区行政法院设在各大区的首府 。 参见胡建

淼主编枟世界行政法院制度研究枠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３６ 页 。



上级法院指定给集中管辖法院审理 。目前地方各级法院探索实行的集中管辖制度普遍采用此种方

式 。主要原因是地方法院缺乏制定司法政策的权威性 ，探索性改革措施不敢与现行的诉讼法发生

直接冲突 ，因而采用了现行诉讼法中关于移送指定管辖的规定来实现集中管辖 。在具体操作层面

上 ，需要对诉讼案件采取逐案指定管辖的方式来实现集中管辖 。

二 、实施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原因和意义

行政诉讼的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３］３０３
。确定管辖权的直

接目的是解决由哪一级与哪一个人民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的问题 ，但行政诉讼管辖权的设定既关

系到当事人诉讼权的行使 ，又关系到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 、资源配置 、队伍建设等问题 ，直接体现了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价值追求 。正确 、合理规定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 ，有利于人民法院及时 、

合法地行使审判权 ；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有利于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行政

机关的行政行为 。合乎法理以及切合实际的管辖制度 ，不仅具有引导行政诉讼程序开始的程序意

义 ，更具有保障裁决公正的实体价值 ，甚至关系到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枠颁布实施二十多年来 ，法律确定的管辖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 ，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其中普遍而关键的问题是广大基层法院每年受理和审理的行政

诉讼案件数量不平衡 ，普遍存在案件数量少 ，行政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少 ，行政审判队伍不够稳定 ，行

政审判专业性不强 ，审判质量不高 。这一现象和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行政审判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

亟待解决 。

出现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行政诉讼管辖制度造成的行政审判资源配置失当 。在行政

诉讼案件数量总体有限的情况下 ，完全照搬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管辖模式 ，将行政诉讼案件分散

交由所有的基层法院审理 ，势必造成各个法院案件数量不足的问题 。在现行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

下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集中管辖是最可行的办法 。细论之 ，实行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制度有

以下原因和意义 ：

（一）合理配置行政审判司法资源 ，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合理配置行政审判司法资源 ，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是实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现实需要 。

我国的法院完全按行政区域设置 ，在地 、市级行政区域设置中级人民法院 ，在县 、区级行政区域设基

层人民法院 。按照枟行政诉讼法枠第 １３条的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行政案件 。目前我国行政

诉讼案件的总体情况是案件数量不多且分布很不均衡 ，除了少数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较大的省市

区外 ，多数省市的行政案件数量不大 。 ２００９ 年 ，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共为 １２０ ３１２ 件 ① ，

按全国 ３ １３３个基层法院计算 ，平均每个基层法院的收案数是 ３８件 ，如果加上各中级法院的话 ，这

个数字更小 。即使按照收案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广东 、江苏 、浙江 ②等省的数字看 ，平均每个法院

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大都在 ５０件以下（见表 １） ，与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收案量形成悬殊的对比 。除

了北京 、上海等情况特殊的都市外 ，其他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法院平均受案数还要小得多 。很多

基层法院每年受理的行政案件量不到 １０件 ，全年没有行政诉讼案件的基层法院也为数不少 。以浙

江省为例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 ，在全省 ９０个基层法院中 ，２００８年收案超过 ５０件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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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案件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枟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 （２００９ ）枠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http ：／／www ．court ．gov ．cn／qw fb／
sfsj／２０１００７／P０２０１００７１６２９５４３３３４９７２７ ．doc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浙江省 ２００９ 年受理一审行政案件 ４ ３４８ 件 ，案件数量位列全国第 ７ 位 。



２３个法院 ，不到 ２０件的有 ３４个法院 ，不到 １０件的有 １６个法院 ，有 ２个基层法院全年没有案件 。

目前每个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了行政审判庭 ，按要求均应配齐一个由 ３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 。这

就造成许多法院行政庭办案不多甚至无案可办的局面 ，与民刑事案件案多人少的矛盾形成鲜明的

对比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 ，行政庭的法官赋闲浪费 ，或是行政庭法官以办理其他业务庭的民刑事案

件为主 ，导致基层法院行政庭名不副实 。特别是案件量少的法院 ，不仅存在无案可办的现象 ，也会

由于法官审判经验的缺乏而影响审判质量 。实行集中管辖制度 ，将案件量少 、审判力量不足或者缺

乏审判经验的法院的案件集中交由具备审判优势的法院管辖 ，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实现审判资源

的优化配置 ，提高司法效率 。目前 ，我国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就采用了集中管辖的方

法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行政诉讼案件的情况也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管辖方式 。实际上 ，由于行政

诉讼案件的专业性和特殊性更强 ，更有条件和必要实行集中管辖 。实行集中管辖后 ，少数基层人民

法院就足以承担本地区行政案件的审判任务了 。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的行政法官可以转而从事民事

和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这样不仅节省了行政审判资源 ，集中管辖的法官由于办案数量增加 ，办案

经验得以丰富 ，审判质量也可以提高 ，进而形成专业化和高水平的行政审判队伍 。因此 ，按照现行

的管辖办法 ，全国各个基层法院都办理行政案件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不利于行政审判队伍的提高和

稳定 ，对行政审判的健康发展有害无利 。

表 1 　广东 、江苏 、浙江 、安徽 、上海 2008年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

省份 中级法院数 基层法院数 案件数 院均案件数

广东 ２１ �１１３ 櫃５ ８５２ E４３ P．６７

江苏 １３ �１０９ 櫃６ １４２ E５０ P．３４

浙江 １１ �９０ 櫃４ １２５ E４０ P．８４

安徽 １７ �１０４ 櫃４ １１６ E３４ P．０２

上海 ２ �１８ 櫃２ １６１ E１０８ P．０５

数据来源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报告枠 ，见枟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年鉴 ２００９枠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年编印 ，第 ２２６页 。

总之 ，集中管辖使较少的法院和法官管辖较多区域的行政案件 ，可以减少办案人员及相应的成

本投入 ；同时 ，集中管辖又能形成规模效应 ，提高办案人员的司法水平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司法的

产出效应更为明显 ；集中管辖还能实现异地管辖 ，排除行政机关的干预 ，使裁判结果更加公正 ，司法

更加权威 。集中管辖制度相对于现行的管辖制度 ，既能降低司法成本 ，又能提高司法收益 ，从而提

升管辖的司法效益 ，符合司法资源配置的经济原则 。

（二）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增强司法公正性

枟行政诉讼法枠的立法目的是保证人民法院正确 、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而保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独立

性和公正性是行政诉讼运行的基本条件 ，是实现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手段 ，因此 ，管辖制度的设定

也应以保证人民法院独立 、公正 、高效地行使审判权为标准 。但行政诉讼立法时对行政诉讼的特殊

性考虑不足 ，对管辖与行政审判独立性 、公正性之间的关系不够重视 ，现行管辖制度不能有效保证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我国法院系统与行政区划对应设置 ，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相同 ，法院的人事

任免权和财政供给分别受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制 。行政机关为了维护自己的决定 ，往往

会借助自身的职权影响对法院 、法官施加压力 ，从而干预法院独立审判 ；另外 ，法院司法权对行政权

具有一定的依附性 ，造成司法不独立及司法行政化 、地方化 ，使法院不仅很难抵制行政的干扰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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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往往会主动迁就行政机关 ，形成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

行政案件与民事 、刑事案件相比具有特殊性 ，它以行政机关为被告 ，着重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

行为 ，来自行政机关的干扰和压力要更多 、更大 、更直接 。 枟行政诉讼法枠实施二十多年来的情况证

明 ，各地行政审判的环境并不理想 ，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仍然有限 ，公众对行政审判的

公正性评价不高 。集中管辖制度可以突破法院和被诉行政机关设置的区域对应性 ，为法院独立 、公

正地审理行政案件提供制度和程序保障 。浙江省台州市实行行政案件异地交叉管辖的成功经验说

明 ，实行异地管辖可以阻隔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影响 ，保证审判的公正性 。各地关于实行集中管

辖的总结和报道均提到了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因此 ，集中管辖是在现有条件下以较小的改革来改

善司法环境 、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性方法 。

（三）培育专业法官队伍 ，提高审判质量

要实行集中管辖的案件多数是具有专业性的特殊类型案件 ，案件数量一般都不会很多 ，分散到

各个法院后 ，数量显得尤其少 。这在实践中普遍带来一对矛盾 ：一方面 ，专业性强的案件需要一支

有专业特长的法官队伍来审理 ；另一方面 ，由于案件数量不多 ，各个法院又不可能配备很强的审判

队伍来承担这项工作 。实际上 ，由于案件量不足 ，法官的审判经验积累十分有限 ，很难培养出高质

量的专业法官队伍 ；也由于案件不多 ，这类案件的审判工作在法院内部地位不高 ，精干法官也不愿

从事这项工作 ，这就难免造成专业审判法官队伍的短缺 。而集中管辖的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较多 ，

法官队伍就会稳定下来 ，法官的专业历练会逐渐提升 ，专业水平和审判质量也会提高 。涉外民商事

案件 、知识产权案件就是基于这个现实而实行集中管辖的 。如前所述 ，目前我国行政案件数量总量

不是很多 ，多数基层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数不足 ２０件 ，全年无案可办的法院数量也不少 。行政审判

队伍不稳定 ，行政审判水平不高的情况相当普遍 。即使是行政审判工作开展较好且行政诉讼案件

较多的浙江省 ，这种状况依然存在（见表 ２） 。行政审判要走出这个困境 ，培育出一支专业化的行政

审判队伍 ，必须要有一定的审判实践历练来保证 ，这就需要保证行政法官有一定的办案量 。在案件

数量普遍不足的情况下 ，唯有实行集中管辖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

表 2 　浙江省 2007 、2008年度各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

城市 法院数（含中级法院） ２００７年收案数 ２００７年院均数 ２００８年收案数 ２００８年院均数

温州 １２ 貂９２９ p７７ Q．４ ９６０ 技８０ 潩．０

台州 １０ 貂５００ p５０ Q．０ ４７２ 技４７ 潩．２

杭州 １４ 貂５９２ p４２ Q．３ ７４２ 技５３ 潩．０

宁波 １２ 貂５８２ p４８ Q．５ ５７１ 技４７ 潩．６

金华 １０ 貂６４５ p６４ Q．５ ４５４ 技４５ 潩．４

绍兴 ７ 貂２１７ p３１ Q．０ ３８３ 技５４ 潩．７

嘉兴 ８ 貂１５０ p１８ Q．８ １４７ 技１８ 潩．４

丽水 １０ 貂１１１ p１１ Q．１ １９１ 技１９ 潩．１

湖州 ６ 貂７５ p１２ Q．５ ６８ 技１１ 潩．３

衢州 ７ 貂６５ p９ Q．３ ９０ 技１２ 潩．９

舟山 ５ 貂１０７ p２１ Q．４ ４７ 技９ 潩．４

合计 １０１ 貂３ ９７３ p３９ Q．３ ４ １２５ 技４０ 潩．８

　 　 数据来源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报告枠 ，见枟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年鉴 ２００９枠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年编印 ，第 ２２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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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一裁判尺度 ，提高司法统一性

实践证明 ，由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司法裁量权的不同运用等原因 ，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由不

同法院审理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由于各地法院存在很大差异 ，法官队伍水平也参差不齐 ，我国

司法实践中同类型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或者不同的法官那里作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裁判并不少

见 ，这种裁判结果的差异损害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提高裁判统一性对提高法院审判质量和裁判

公信力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非常紧迫 。集中管辖将多数案件集中在少数的法院审理 ，其裁判结果更

加统一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是多数集中管辖制度所宣称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行政诉讼制度虽

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 ，但各地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各地的司法环境差异也很大 ，各个法院对

行政审判司法审查力度的把握也不一样 。同时由于基层法院行政案件量不多 ，行政法官办理案件

较少 ，缺乏经验积累和理论积淀 ，缺乏对某一类行政案件塑造典型判例的能力 ，由此造成行政案件

裁判质量不高 ，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即使在一个市的区域范围内 ，各个基层法院对行政诉

讼案件裁判尺度差异也很大 。这在行政诉讼中比民事 、刑事诉讼更为突出 ，因此 ，特别需要提高裁

判统一性 ，而实行集中管辖无疑是一个快捷有效的办法 。

三 、浙江省丽水市行政诉讼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试行情况

２００７年 ９月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 ，总结分析十多年来全市行政

审判工作的发展情况和问题后 ，开始探索在管辖区域范围内试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

以期解决行政诉讼中的公正和效率问题 ，解决当地行政审判队伍建设问题 ，为行政审判体制改革探

索有益的实践经验 。

（一）丽水市试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背景

丽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全市下辖莲都 、龙泉 、青田 、缙云 、遂昌 、松阳 、云和 、庆元和景宁等 ９

个县（市 、区） 。全市区域面积 １７ ２９８平方公里 ，人口 ２４０万 ，２００９年全市经济总量为 ５０５亿元 。丽

水下属县域人口和经济总量普遍不是很大 ，分布也不均衡 。与此相应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也呈现总

体数量少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

一是行政案件数量少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年 ，丽水市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为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９１ 、

２０１件 ，仅占当年全市法院受理各类一审案件总数的 ０ ．８７％ 、０ ．８０％ 、１ ．０７％ 、０ ．６３％ ，每个法院（含

中院）每年平均办理的一审行政案件不到 ２０件 ；二是行政案件分布不均衡 。从 ２００７年丽水市试行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前三年各县市的收案情况看 ，基层法院之间收案数很不均衡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年 ，

莲都 、青田 、缙云三县区的一审行政案件数占了当年全市一审行政案件数的 ７２ ．１６％ 、５３畅１３％ 、

５０％ ，其他 ６个县市（包括中院）仅占了 ２７ ．８４％ 、４６ ．８７％ 、５０％ ，多数法院年收案数不足 １０件 ，云

和等法院常出现全年没有行政诉讼案件的情况 。

行政案件数量少 ，行政法官无案可办或一年就办一两件案子 ，行政审判法官闲置情况严重 ，这

与人民法院总体上案多人少的局面相矛盾 ，不利于法官审判素质的提高和行政审判队伍的稳定 ，也

不利于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试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前 ，丽水市很多基层法院行政庭

法官的主要精力在于办理民商事案件 ，行政庭已名不副实 ；没有足够的行政案件来锻炼 ，行政庭的

法官对行政案件不仅很少学习钻研 ，甚至对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处理程序都非常陌生 ，行政审判法官

缺乏专业性 ，更何谈提高办案质量 ；法院领导也不愿将精干力量配备到行政庭 ，许多法官觉得名义

上在行政庭实际上办理民事 、刑事案件很尴尬 ，就设法调离行政审判庭 ，以致出现行政审判法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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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频繁 、缺乏稳定性的局面 。如全市 ３１位行政审判人员中 ，在行政岗位上连续任职超过 ５年的不

足 １０位 ，基层法院 ９位庭长中任职超过 ５年的只有 ２位 ，有个别法院不到 １年就换了 ３任庭长 。

要改变这种情况 ，使丽水市的行政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必须探索到一种既能合理配置行政审判

资源 、稳定和提高行政审判法官队伍 ，又能改善司法环境 、提高行政审判水平和威信的办法 。为此 ，

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了认真全面的调查研究 ，全面总结了十多年来的行政审

判工作情况 ，分析了其中的问题和困难 ，认为实行集中管辖能使被集中地法官有案可办 ，在一定区

域内保留和建设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行政审判队伍 ，为行政审判的发展提供中坚力量 ，可以解决当

前丽水行政审判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是比较可取的改革措施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准备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在得到当地党委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同意和支持后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

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试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意见枠 ，开始试行集中管辖制度 。

（二）集中管辖模式的对比和选择

集中管辖的类型可分为提高审级的集中管辖和跨区域的集中管辖 ，根据集中的程度可分为完

全集中管辖和相对集中管辖 。完全集中管辖是指对特定区域内的所有行政案件进行集中管辖 ，而

相对集中管辖仅是对特定区域内的部分行政案件进行集中管辖 。在制定试行意见的过程中 ，丽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设计了三种集中管辖的模式 ：

一是提高审级的完全集中管辖模式 。即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一审行政案

件 。这种管辖模式的优点主要有 ：行政案件高度集中 ，且从目前来看行政案件数也较适当 ；审级较

高 ，独立性较强 ，案件质量有保障 ；司法统一性强 ，司法权威高 。这种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 ：与现行

枟行政诉讼法枠规定相冲突 ，改革决策层次高 ，改革难度大 ，容易导致基层矛盾上移 。实行中院一审

的集中管辖模式 ，需要充实中院行政庭人员至 ９ — １２人 ，在目前情况下 ，人员调整难以到位 。而且 ，

中院一审的案件二审需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不仅高级人民法院难以承受 ，而且造成较大的诉讼

不便 ，当事人也有意见 。

二是完全集中管辖模式 。即确定一个基层法院集中管辖全市所有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这种模

式的优点是 ：案件能实现高度集中 ，且数量适中 ；现有审级制度不变 ，多数案件可以实现中级人民

法院的终审 ，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办案压力不会增加 ；有利于保持行政司法队伍的专业性

和稳定性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提高审判水平 。该方案应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 ，但由于目前丽水

各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 ，任何一个基层法院都难以调整出足够的法官到行政庭来承担全

市行政案件的审判任务 。而调剂其他法院的法官到集中管辖法院又涉及不同县市区的人事安排 、

法官任免和财政支持等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操作难度比较大 。另外还存在非诉行政案件的跨区

域审查和执行难度较大的问题 。

三是相对集中管辖模式 。相对集中是与完全集中相对应的一个模式 ，是第二种模式的折中方案 。

它实现的是相对集中 ，而非完全集中 ，是全市范围内的部分行政案件集中到一个或几个法院进行审

理 ，包括向上级法院的相对集中和向同级法院的相对集中 。这种模式有利于行政案件一定程度的集

中 ，保障集中法院的行政审判力量和水平 ，提高行政裁判尺度的统一性和行政审判的独立性 ；现行的

人员配备基本能够适应案件审判的需要 ，不需要大的人员调整 ，改革的阻力小 。当然 ，这种模式集中

程度仍不高 ，案件量仍偏少 ，资源配置调整不明显 ，案件和人员分散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试行时选择了第三种模式 ，即相对集中管辖模式 。其主要原因是 ，一方

面 ，在试行阶段 ，非集中管辖法院还承担着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任务 ，非集中管辖法院想要保留行

政审判职能的完整性 ，也希望能受理和审理一部分行政诉讼案件 ；另一方面 ，集中管辖法院一时难

以配齐足够承担完全集中管辖的案件量的力量 。而跨区域调剂行政审判法官涉及不同区域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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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问题和财政经费问题 ，这些问题一时也难以解决 ，改革的难度较大 。而实施相对集中指定管辖

对各基层法院人 、财 、物触动较少 ，试行阻力较小 。

在制定试行意见时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考虑采用集中管辖法院直接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

方案 。但考虑到这种方式与现行诉讼法管辖规定不一致 ，为了避免冲突 ，试行意见最后采取了指定

管辖的方式 。即各基层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时 ，原告提出要求异地管辖的或者受案法院认为

不宜由其审理的 ，将案件移送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集中管辖的法院审理 。这种逐案指定的方式虽

然在具体操作中增加了环节 ，复杂一些 ，但避免了与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冲突 ，在法律上比较严谨 。

（三）相对集中管辖改革的内容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试行的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模式的主要内容是 ：集中管辖的案件对象

是行政诉讼案件 ，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未进行集中 ；集中的范围是全市 ９个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

政案件中原告提出申请或者受案法院认为应当异地审理的那部分案件 ，并非全部进行集中管辖 ，是

相对的集中 ；实现集中的方式是移送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集中管辖的法院审理 ，是指定管辖 。故此

模式称为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

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１７日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实施了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试行行政诉讼案

件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意见枠（以下简称枟试行意见枠） ，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１０日 ，在总结试行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了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完善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意见枠（以下简称枟完善意

见枠）。根据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１ ．确定集中管辖法院 。确定以莲都区人民法院 、龙泉市人民法院和松阳县人民法院 ①为集中

指定管辖法院 。指定管辖权依法由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使 ，在指定管辖法院时应充分考虑便民 、

受案数量的均衡及审理优势等因素 。在丽水市区域内 ，上述三个法院均处于各自局部区域中相对

中心的位置 ，交通比较便利 。其中莲都区是市区所在地 ，是全市中心 ，到东部各县比较方便 ；龙泉市

位于西部 ，是西部的中心城市 。

２ ．确定相对集中指定案件的范围 。集中指定管辖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中 ：（１）基层法院受理

后 ，认为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 ，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２）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

提出异地管辖请求的 ，受案法院应将该案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３）当事人以有管辖权的法院不

宜行使管辖权为由或受案法院不处理为由而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 ，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直接

决定指定管辖 。原告不申请指定管辖 ，且受案法院认为无移送之必要的 ，案件仍由受案法院管辖 。

３ ．确立方便当事人诉讼原则 。便民原则是“司法为民”的重要表现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使大多数案件当事人要到居住地之外的法院参加诉讼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诉讼成本 ，给当事人带来

了不便 ，但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 ，这种不便极其有限 ，且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 ，其追求的第一目标是

司法的公正性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如果得不到公正裁判 ，就会上诉 、申诉 、信访 ，反而增加了当事

人的累诉 ，不能真正地方便当事人诉讼和节约诉讼成本 。当然 ，在设定集中管辖制度时也充分考虑

到便民原则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采用就近集中管辖的方式 ，即根据地理特点和交通条

件 ，以处于相对中心的法院管辖周边的县市 ，形成一定的辐射效应 。三个集中管辖的法院都处于相

对中心的位置 ，原管辖法院到集中指定管辖法院的距离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 ，仍然相当方

便 。 （２）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管辖选择权 。 枟完善意见枠规定 ：“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提出异地管辖请

求的 ，受案法院应将该案报请中院决定” ；当事人以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或受案法院不

处理为由而直接向中院起诉的 ，市中院可以直接决定指定管辖 。当事人是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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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松阳县人民法院系试行过程中增加的集中管辖法院 。



的重要一极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认识和需要在方便诉讼与更有效地保障司法公正之间进行衡

量和选择 。 （３）推行巡回审判制度 。 枟完善意见枠第 ４条第 ２款规定 ：“被指定管辖法院应及时排期

开庭 ，开庭的地点可根据便民和有利法制宣传的原则安排在原告所在地或被告所在地 。以巡回审

判的方式审理的行政案件数应不低于当年指定其管辖案件数的 ２０％ 。”巡回审判可以减少集中管

辖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 。

４ ．确立效率原则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主要通过案件受理 、移送管辖 、指定管辖 、立案 、审理等

程序进行 ，增加了案件的移送和指定两个环节 ，对诉讼效率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减少因相对集

中指定管辖对案件审理效率的影响 ，枟完善意见枠对移送和指定管辖的时间作了明确的规定 ：“受案

法院应在案件受理后三日内将有关材料一并移送中院立案庭 。中院应当在七日内对符合移送条件

的案件 ，裁定由被指定管辖法院审理” ，“指定管辖裁定作出后 ，中院应当在三日内将全部材料移送

被指定管辖法院” 。同时为保障被指定法院能有充足的时间审理案件 ，审理期限的规定严格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枟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枠执行 ，即“提级管辖从决定之日起计算 ；指定管辖

或者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的 ，从收到指定管辖裁定或者决定之日起计算” 。

５ ．确立协调原则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涉及移送法院 、指定法院（一般为中院） 、被指定管辖法

院三个法院 ，以及法院的立案部门和行政审判部门 。为有效推行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必须强调

协调原则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协调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基层法院之间要相

互协调 。原法院对已经移交出去的案件不能再行使管辖权 ，同时对该自己管辖的案件也不能相互

推诿 。 枟完善意见枠第 ５ 条规定了委托宣判和委托送达制度以加强基层法院之间的协调作用 。

（２）加强立案部门和行政审判庭的协调 。 枟完善意见枠第 ７条规定 ：“中院和各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

庭和行政庭应加强联系 ，及时妥善解决相对集中指定管辖过程中的问题 。”（３）加强上下级法院之

间的协调 。 枟完善意见枠第 ８条规定 ：“中院行政庭应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被指定管辖法院行

政审判的指导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指定管辖和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问题 。”

由以上内容可知 ，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关键与核心内容是基层法院一审行

政诉讼案件地域管辖权的调整 ，实现方式是指定管辖 。这一改革在枟行政诉讼法枠中是有立法依据

的 。 枟行政诉讼法枠第 １７条规定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 。经复议的案件 ，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

由此明确了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 。但第 ２２条规定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

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 ，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 ２３条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

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

判 。”这两条规定为审判实践中管辖权限的调整提供了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６日发布

了枟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枠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这两条规定作了明确的细化 ，正式确

认了指定异地管辖的合法性 。集中指定管辖是指定异地管辖的一种特殊形式 ，完全符合枟关于行政

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枠的要求 。

（四）相对集中指定管辖改革的成效及不足

２００７年 ，丽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９７件 ① ，其中指定管辖 ２３ 件 ，占案件总数的

２３ ．７１％ （２００７年 ９月才开始实施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２００８年受理 １５２件 ② ，其中指定管辖案

件 ５６件 ，占受理总数的 ３６ ．８４％ ；２００９ 年受理 １５５ 件 ，其中指定管辖 ５６ 件 ，占受理案件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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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数据系实际收案数 ，已扣除移送管辖重复立案数 １４ 件 。

该数据系实际收案数 ，已扣除移送管辖重复立案数 ４２ 件 ，另有 ３件立案阶段裁定不予受理案件也计入其中 。



３６畅１３％ 。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得到了行政相对人和基层法院的广泛认同 ，近两年集中指定管辖

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 ３６％ 左右 ，其中绝大多数是由行政相对人申请而发动的 ① 。

从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的实施情况看 ，制定集中管辖制度时设想的几个方面的成

效都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整合了行政审判司法资源 ，节约了司法成本 ，形成了新的行政审判格局 。实行相对集中指

定管辖制度后 ，行政案件相对集中 ，只需在案件集中管辖地法院行政庭配备合议庭人员 ，从根本上

改变了目前行政审判司法资源闲置的现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 ，每个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

配齐一个由 ３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 ，丽水全市 ９个基层法院需要 ２７名行政法官 。实行相对集中管

辖制度后 ，３个集中管辖法院的 ９名行政法官就可以审理全市大多数行政诉讼案件了 ，就全市而

言 ，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其优化配置水平大幅度提升 。同时 ，集中管辖法院的行政审判法官人

均办理案件数量上升 ，审判经验增加 ，审判质量也得以提高 。

２ ．改善了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行政审判的独立性 、公正性明显提高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后 ，３

个集中管辖法院异地交叉审理案件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案件审理受到的非正常干预和地方保护 ，法

院和行政法官受到的干扰显著减少 ，司法审查的监督力度大幅度提高 ，其优势集中体现在两个指标

的变化上 ：一是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上升 ，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７年丽水全市一审行政案件数分别是 １１０件

和 １１１件 ，实行集中管辖制度后的 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增加到 １９１件和 ２０１件 ，上升了 ７４％ 以上 ；二

是行政机关败诉率明显提高 ，２００８年丽水市行政机关败诉率为 ２６ ．９％ ，居浙江省第一 。 ２００８年集

中指定管辖的 ５６件案件中 ，行政机关败诉的有 ２０件 ，行政机关败诉率达 ３５ ．７％ ，远远高于全市一

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的败诉率 ；２００９年集中指定管辖的 ５６ 件案件中 ，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为 １０

件 ，行政机关败诉率为 １７ ．９％ ，高于全市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 １１ ．８％ 的败诉率 。在试行之后的

总结调研中 ，各基层法院的院长普遍反映 ，集中管辖后 ，行政审判的压力得以极大地减轻 ；而行政机

关则普遍感觉到行政诉讼的压力增加 ，“协调”不方便 。集中管辖的行政案件绝大多数是原告申请

的 ，也说明行政行为相对人对异地审理的法院的信任度显著提高 。

３ ．行政审判队伍得以稳定和提高 ，审判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 。实行集中管辖后 ，３个集中管

辖法院都配强了行政庭的审判力量 。全市大部分行政诉讼案件由 ３个指定管辖法院审理 ，大大丰

富了这 ３个法院的审判实践 ，积累了大量的审判经验 ，提高了行政审判的水平和质量 ，形成了以 ３

个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庭为骨干的行政审判新格局 。其中的莲都区法院行政庭每年审理的案件量跃

居全省前列 ，行政庭法官经过较大数量案件的审理 ，专业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锻炼出了一支比较

专业的行政审判法官队伍 ，莲都区法院行政庭也成长为浙江省行政审判的强庭 。

４ ．裁判尺度统一性提高 ，裁判公信力提升 。实行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后 ，案

件相对集中 ，减少了导致裁判差异的因素 ，同时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也增强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

实施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后 ，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意识将同一类型 、同一性质的案件指定同一法院审

理 ，实现审理的专业化 ，保持司法尺度统一 ，提升裁判的公信力 。实行集中管辖后 ，３个集中管辖的

法院之间的调研和交流变得更加方便 、频繁 ，也促进了业务水平和裁判一致性的提高 。

几年来的试行证明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成效显著 。当然 ，在试行过程中也遇到了

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由改革层次低 、改革不彻底和配套改革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 。由于改革

的层次低 ，不能突破现有法律规定 ，试点改革时只能选择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该制度改革不彻

底 ，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枟行政诉讼法枠第 １７ 条确立了“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 ，要实行

集中管辖 ，只能通过“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的方式实现 ，这两种方式增加了案件的办理环节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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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７９ 件指定管辖案件中有 ７２ 件是当事人申请而移送的 ，占 ９１ ．１４％ 。



响了行政审判的效率 ，同时容易发生移送法院对案件立案审查不严的情况 ；二是考虑到法院三项审

判职能的完整性和减少改革阻力 ，采用了相对集中管辖的方式 ，对部分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使集中

管辖的效果大打折扣 。

在试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困难 ，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完善 。这些问题主

要是 ：

１ ．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虽然相对集中指定管辖与便民原则冲突不大 ，但毫无疑问 ，与

在本地开庭相比较 ，在异地开庭增加了当事人的交通费 、住宿费等诉讼成本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当

事人的诉讼成本 ，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 ，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巡回审判制度 ，建立委托宣判 、委托送

达制度 。

２ ．基层法院审判功能配置缺失 。刑事 、民事 、行政三项审判职能是一个法院完整的三大审判

功能配置 。实行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导致部分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功能的缺失 。部分基层法院行政庭

负责人反映 ，因本院行政审判功能的缺失 ，该院地位 、社会影响力下降 ，甚至担心行政审判队伍 、审

判能力的萎缩和消失 。这主要是认识问题 ，对于具体的基层法院而言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但从全

市范围看 ，法院的整体职能是完整的 ，特别是行政审判职能比分散管辖要更为强化 。

３ ．办案力量调整不到位 ，影响了集中管辖的效果 。行政案件实施相对集中指定管辖之后 ，审

判力量的调整由于涉及人事变动等体制性问题 ，没有进行同步调整 ，集中管辖的法院案件大量增

加 ，办案压力骤增 。如 ２００８年莲都法院收案 ８１件 ，超过了 ２００７年全年收案 ３８件的 １１３ ．２％ ，其中

外县移送 ２９件 ，占全年收案数的 ３５ ．８％ ，但办案人员没有增加 ，办案压力明显增大 。由于未实行

完全集中管辖 ，其他法院的行政审判人员仍需办理部分行政案件 ，影响了人员的削减 。办案人员调

整不到位 ，影响了相对集中管辖制度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 。

４ ．立案审查宽松化 ，基层法院间存在推诿现象 。在枟试行意见枠执行过程中发现 ，个别法院存

在立案审查粗糙的现象 ，对不在本院审理的案件未能严格依照立案标准进行审查 ，导致资源诉讼浪

费 ，引起当事人诉累 。因此 ，枟完善意见枠第 ３条要求各基层法院立案庭在受理行政案件时 ，应严格

依照枟行政诉讼法枠第 ４１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对符合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枛若干问题的解释枠第 ４４条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的 ，应裁定不予受理 。受案法院应加强立案

审查 ，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行为应加强法律释明和诉讼指导工作 。对于可以补正或更正的起诉状 ，

应依法指定期限给予补正或更正 ，补正或更正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予以受理 。

四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展望和建议

我国行政案件数量不多且分布不均衡将是一个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事实 ，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司

法资源配置与案件数量比例不适当的矛盾也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现行每个基层法院均管辖行政诉

讼案件的管辖方法显然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行政诉讼管辖

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是整合司法资源 ，达到行政案件人案关系的适当比例 。我国行政诉讼

制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合理配置审判力量 ，提高司法效率 ；减少不利干扰 ，优化司法环

境 ；建设行政审判队伍 ，提高司法水平等 。这些问题已经试点证明可以通过集中管辖加以解决 。集

中管辖符合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是最可行的改革措施 。

据目前各地的情况和浙江省丽水市的改革试点 ，我们认为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有三种 ：

１ ．提高审级模式 ，即由中级人民法院为行政诉讼的一审法院 ，基层法院不再承担行政审判任

务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审级较高 ，法院独立性强 ，司法权威高 ，案件集中度高 ，案件量适当 ，司法统

一性强 ，审判质量有保障 。另外 ，这种模式提高了行政审判的审级 ，也实际上减少了行政审判审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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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三级”模式 ，与国外行政法院审级较少的经验相一致 。这种模式应该是行政审判审级和管辖

制度的改革方向 。但是 ，从目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看 ，许多省份的地市区域内行政诉讼案件数量

还是比较多 ，完全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不太现实 ，高级人民法院也无法承担全省的上诉案件 ，而且

还会由于区域范围太大 、距离太远而增加诉讼不便利性 ，也不符合我国的传统地域划分习惯 。因

此 ，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实行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提级管辖模式的条件尚不具备 。

２ ．完全集中管辖模式 ，即对市（地 、州）级行政区域内的一审行政案件全部集中指定一个或者

若干个基层法院审理 ，其他非指定法院不再审理行政案件 。这种模式集中度高 ，案件量适当 ，司法

统一性强 ，同时也不改变行政诉讼的现有审级制度 ，多数案件可以实现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高级人

民法院案件压力小 。不足之处是部分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职能丧失 。

３ ．相对集中管辖模式 ，即目前浙江省丽水市法院试行的制度 ，确定若干个集中指定管辖法院

审理行政诉讼案件 ，其他非指定法院仍然审理一小部分行政诉讼案件 。这种模式实现一定程度的

集中 ，行政审判力量配置合理度提高 ，有一定的司法独立性 ，司法统一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整体上

提高了行政审判质量和效率 ，实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但是改革不彻底 ，非集中法院仍然存在司法环

境不理想 、审判队伍不稳定 、审判质量不高的问题 。作为改革探索的模式 ，这种模式具有改革触动

面小 、容易执行的特点 ，无疑是好的 ，但作为稳定的制度模式 ，显然不适宜 。

在以上三种模式中 ，我们认为第二种模式是最现实可取的改革方案 。即在现行行政诉讼法规

定的管辖制度框架下 ，不改变现有行政诉讼审级 ，对市（州 、地）范围内的一审行政案件根据案件量

的多少 、地域的广度等因素确定一个或几个基层法院集中管辖行政诉讼案件 ，其他基层法院不再审

理一审行政案件 ；同时可以提高部分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级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以均衡中级法院和

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布 。

作为集中管辖制度的理想模式 ，在条件许可的地方 ，可以尝试建立专门的行政法院 。借鉴大陆

法系国家设立行政法院和我国设立海事 、铁路运输专门法院的经验 ，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集中管辖

和审理行政案件也是今后行政审判制度探索的方向 。根据我国国情 ，完全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设

立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不仅涉及重大的司法体制改革 ，也会造成不同司法体系间的矛盾和

冲突 ，有损司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而且也没有现实的迫切性 ，并不现实 。目前可行的方案是 ，

在各中级人民法院的辖区内设立一个专门的一审行政法院 ，集中管辖区域内所有行政案件 ，上诉案

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这种方案适合我国国情 ，完全可行 。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解决我国目前行政审判困境最可行的办法 ，应该积极大胆探索 ，把集中管

辖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重要改革内容确定下来 ，并在枟行政诉讼法枠中予以固定 。建议在

修改枟行政诉讼法枠时 ，将集中管辖制度确定起来 。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 ，在枟行政诉

讼法枠中规定选择性的集中管辖模式 ，即在人口不多和案件量少的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 ，可不设立

行政审判庭 ，其行政诉讼案件可由指定的基层法院集中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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